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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江苏华阳智能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

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

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或“保荐

人（联席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联席主承销

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证

券”）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东吴证券和中信建投证

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

日起即可流通。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

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

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

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

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１１

室主持了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

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８９６５

，

３９６５

末“

５

”位数

８４２７８

，

０４２７８

，

２４２７８

，

４４２７８

，

６４２７８

末“

６

”位数

１７７７７３

，

４２７７７３

，

６７７７７３

，

９２７７７３

末“

７

”位数

４０３９６３８

，

００３９６３８

，

２０３９６３８

，

６０３９６３８

，

８０３９６３８

末“

８

”位数

１０１０８９８６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

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１３

，

８４３

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

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华阳智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４２７．１０

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

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３

］

２１２２

号文予以注册。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东吴证券”、“保荐

人”、“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联

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

建投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东吴证券和中信

建投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２７．１０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８．０１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

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

简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

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东吴创

新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吴创新资本”）无需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

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

价格，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东吴创新资本不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

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７１．３５５０

万股回

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

数量为

１

，

０２０．４０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

４０６．７０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根据《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６８６．５３５２８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

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２８５．４５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７３４．９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６９２．１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５４５２１７５６％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

，

９２８．９３７２２

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

公告》，于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

Ｔ＋２

日）当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照最终确

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

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

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

备注。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

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

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

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

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

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

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

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

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

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

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

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故保荐人相关子公

司东吴创新资本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

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

价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东吴创新资本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

终，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２０８

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

２０５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

则》（深证上［

２０２３

］

１００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发行实施细则（

２０２３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３

］

１１０

号）、《首次公

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 ［

２０２３

］

１８

号）、《首次公

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

２０２３

］

１９

号）等

相关规定， 联席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

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收到

的最终有效申购结果。 联席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２４

日 （

Ｔ

日）结

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

２８５

个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６

，

４２６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

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３

，

１０５

，

８０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 “《初步

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

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

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型

有效申购

数量（万股）

占总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数

量（股）

占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

）

Ａ

类投资者

１

，

８７５

，

２８０ ６０．３８％ ５

，

１５７

，

０２０ ７０．１７％ ０．０２７５００００

Ｂ

类投资者

１

，

２３０

，

５２０ ３９．６２％ ２

，

１９２

，

４８０ ２９．８３％ ０．０１７８１７５１

合计

３

，

１０５

，

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

，

３４９

，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

成。

其中零股

３４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

下配售原则配售给投资者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

理的“金元顺安价值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

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

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

下：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２－６２９３６３１１

、

６２９３６３１２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６０５１６０３

、

０１０－５６０５１６０９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600235

证券简称：民丰特纸 公告编号：临

2024-002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符合先进制造业企业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被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浙江省税务局认定符

合先进制造业企业要求。

财政部、税务总局于2023年9月3日发布了《关于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43号)。 先进制造业企业是指高新技术企业(含所属的非法人分支机构)中的制造业一

般纳税人。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允许先进制造业企业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5%抵

减应纳增值税税额(以下简称“加计抵减政策” )。

根据加计抵减政策， 公司于2024年1月申报并确认2023年全年累计加计抵减增值税应纳税额1104.35

万元，预计将增加公司2024年度（企业所得税前）利润总额1104.35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

理及其对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上述事项将继续对公司2024年度至2027年度损益产生积极影响， 加计抵减金额取决于未来期间应纳

增值税情况，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其对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718

证券简称：东软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4-006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

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于2024年1月24日召开的公司十届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议案》，为维护公司价值和股东权益，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

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2元/股，回购期

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回购所得股份将在回购完成之后全部予以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24年1月2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相关公告。

2024年1月25日，公司实施了首次回购，现根据相关规定，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数量为5,993,6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4939%。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格为8.51元/股， 回购成交的最低价格为7.97元/股， 已支付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0,024,

632.83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并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048

证券简称：保利发展 公告编号：

2024-009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3〕MTN1158号），保利发

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获准注册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50亿元，注册额度自《接受

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

公司近日成功发行2024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其中品种一（证券代码：102480267，证券简称：24保利

发展MTN001A）为3年期，品种二（证券代码：102480268，证券简称：24保利发展MTN001B）为5年期，具

体发行结果如下：

名称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品种一）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品种二）

简称 24保利发展MTN001A 24保利发展MTN001B

代码 102480267 102480268

期限 3年 5年

起息日 2024年1月24日 2024年1月24日

兑付日 2027年1月24日 2029年1月24日

计划发行总额 20亿元 5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20亿元 5亿元

发行利率 3.0% 3.2%

发行价格 100/百元 100/百元

簿记管理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注

本期中期票据采用固定利率计息。 本期中期票据的票面利率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

方式确定。 付息日为存续期内每年的1月24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公司本期中期票据发行相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 和上海清算所网站

（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3077

证券简称：和邦生物 公告编号：

2024-012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

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4年1月25日，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实施了本轮

回购计划的首次回购，合计6,069,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7%，购买的最高价格为2.36元/股、最低

价格为2.33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4,218,330.25元。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1月24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

划或股权激励。 拟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4.00亿元（含）；回购股

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50元/股；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 具体情况详见

公司于2024年1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9）。

二、首次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1月25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实施了本轮回购计划的首次回购，合计6,069,6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0.07%，购买的最高价为2.36元/股、最低价为2.33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4,218,330.25

元。

上述回购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实施回购期间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26日

西安诺瓦星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

西安诺瓦星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284.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

注册（证监许可〔2023〕624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

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

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将通过网下

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

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1,284.00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比例为25.00%，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5,136.0000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256.8000万股，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20.00%。 其中，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128.4000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10.00%，且认购金额不超过16,275.00万元；其

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64.20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0%；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或有）的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预计为64.20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00%（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

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

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

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

报价的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将按照

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719.0500万股，占

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

数量为308.1500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3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

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

2024年2月1日（T+2日）刊登的《西安诺瓦星云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

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

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

销商）将于2024年1月29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4年1月29日（周一）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https://www.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相关人员。

《西安诺瓦星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及相关资料已于2024年1月23日

（T-5日）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网站（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com.cn；中国

证券网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证

券日报网www.zqrb.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西安诺瓦星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月26日

证券代码：

603638

证券简称：艾迪精密 公告编号：

2024-005

转债代码：

113644

转债简称：艾迪转债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实施股份回购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月19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

权激励，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20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预案之日起不超

过12个月，即2024年1月19日至2025年1月18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20日及1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2）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

告编号：2024-004）。

二、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情况

2024年1月23日，公司实施了首次回购，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7�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首次回购公司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5,000股，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即838,335,003股）的

0.0006%，成交的最高价格13.88元/股，最低价格13.88� 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69,410元（含交易佣

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既定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说明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月25日

股票简称：轻纺城 股票代码：

600790

编号：临

2024

一

001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期业绩预告适用于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50%以上的情形。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为21,000万元到26,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92,684万元到97,684万元，同比减少78.09%到

82.31%。

●公司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0,000万元到24,000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2,787万元至增加1,213万元之间，同比减少12.23%至增加5.32%之间。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1,000万元到26,0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92,684万元到97,684万元，同比减少78.09%到82.31%。

公司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0,000万元到24,000万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2,787万元至增加1,213万元之间，同比减少12.23%至增加5.32%之间。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18,684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787万元。

（二）每股收益：0.81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1、非经常性损益。 上期公司全资子公司绍兴中国轻纺城国际物流中心有限公司收到房屋征迁补偿款，该

部分收益计入资产处置收益，本期无。

2、主营业务影响。 本期因国际物流征迁引起的租赁收入减少、财务费用增加及收到浙商银行分红款共同

影响。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测算，尚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公司已就业

绩预告情况与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预沟通，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3年年报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3618

证券简称：杭电股份 编号：

2024-008

转债代码：

113505

转债简称：杭电转债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杭电转债”到期兑付暨摘牌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可转债到期日和兑付登记日：2024年3月5日（星期二）

●兑付本息金额：108元人民币/张（含税）

●兑付资金发放日:� 2024年3月6日（星期三）

●可转债摘牌日:� 2024年3月6日（星期三）

●可转债最后交易日：2024年2月29日（星期四）

●可转债最后转股日：2024年3月5日（星期二）

自2024年3月1日（可转债停止交易起始日） 至2024年3月5日（可转债转股期结束日），“杭电转

债”持有人仍可以依据约定的条件将“杭电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1972号）号文批准，于

2018年3月6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向社会公开发行78,000万元人民币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为6年(即

2018年3月6日～2024年3月5日)，2018年3月2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证券简称为“杭电转

债” ，证券代码为“113505” 。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现将“杭电转债” 到期兑付摘牌事项公告如

下：

一、兑付方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以本次可转换公司

债券票面面值上浮8%（含最后一期利息）的价格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杭电转

债”到期合计兑付108元人民币/张（含税）。

二、可转债停止交易日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规定，“杭电转债” 将于2024年3月1日开始停止交易，

2024年2月29日为“杭电转债”最后交易日。

在停止交易后、转股期结束前（即自2024年3月1日至2024年3月5日），“杭电转债” 持有人仍可以

依据约定的条件将“杭电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

公司股票当前收盘价（5.67元/股）与转股价格（5.93元/股）存在一定差异，请投资者注意转股可能

存在的风险。

三、兑付债权登记日（可转债到期日）

“杭电转债” 到期日和兑付登记日为2024年3月5日，本次兑付的对象为截止2024年3月5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

册的“杭电转债”全体持有人。

四、兑付本息金额与兑付资金发放日

“杭电转债”到期兑付本息金额为108元人民币/张（含税），兑付资金发放日为2024年3月6日。

五、兑付办法

“杭电转债”的本金和利息将由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托管证券商划入“杭电转债” 相关持有人资金

帐户。

六、可转债摘牌日

自2024年3月1日（可转债转股期结束前的第3个交易日）起，“杭电转债” 将停止交易。 自2024年3

月6日(可转债到期日的次一交易日)起，“杭电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七、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1一63167793

特此公告。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月25日


